
 

 

 

 

 

院处发文  
 

西交研〔2022〕77 号 

 

       

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“交叉培养”支持 

项目实施办法 

 

为支持学科交叉研究，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，提升跨学科的

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，做好博士研究生“交叉培养”支持项目（简

称 IDT）实施工作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一、项目设立 

（1）“交叉培养”是指两位来自不同学科门类的本校在岗在

编导师，围绕“四个面向”，在文理渗透、理工交叉、医工融合等

领域开展学科交叉前沿研究，联合培养指导一名博士研究生。 

（2）项目采用双导师制，包括拟授学位所在学科的导师和

拟交叉学科的学科合作导师。双导师共同负责并完成研究生的培

养，双方均为主导师，均为学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。申报分为“团



队申报”和“个体申报”两个类别，个体申报人和团队申报所有参

与人仅限选择其一。 

（3）项目分为两种类型：第一类支持双方合作承担国家级

科研项目的导师，合作项目需在研且覆盖博士生培养年限不少于

三年；第二类支持双方（拟）开展合作研究的导师，合作研究计

划在创新性、学科交叉方面特色鲜明，可行性与预期成果突出。 

（4）每年设立 30 个项目。由导师和学科合作导师共同向导

师所在学院提交申报书，经学院同意后报研究生院。研究生院组

织专家根据项目类型进行评审，从中择优立项，宁缺毋滥。同等

条件下，已有优秀生源备选、已完成过“交叉培养”项目且评价良

好的导师（含学科合作导师），以及入选校级及以上学科交叉创

新团队的，申报时予以优先支持。 

（5）项目配套专项博士招生指标，其国家助学金、学业奖

学金和助研岗位津贴中的博士津贴由学校负担，助研岗位津贴中

的基本津贴、奖励津贴由导师负责发放。 

二、申报资格  

（1）团队申报 

①合作团队为实质性实体团队，团队成员有共同项目和成

果，有固定的学术组织机制，分别至少由 4 人组成，均须具备博



士生指导资格，学术水平高，拥有优良的培养条件，具有良好的

师德师风。 

②两个团队组成人员分属不同的学科门类（其中，工学分为

机类、电类、土木与结构三种类型），为本校在岗在编导师。  

③团队人员中 2016 年以来存在以下情形的，自发生之年后

至少 2 年不得申报：交叉培养（支持）项目终止的；曾有博士生

中途更换项目学科合作导师的（调离本校除外）。 

（2）个体申报  

①导师与学科合作导师均须具备博士生指导资格，学术水平

高，拥有优良的培养条件，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。 

②导师与学科合作导师分属不同的学科门类（工学分为机

类、电类、土木与结构三类），为本校在岗在编导师。  

③作为导师 2016 年以来存在以下情形的，自发生之年后至

少 2 年不得申报：交叉培养（支持）项目终止的；曾有博士生中

途更换项目学科合作导师的（调离本校除外）。已招收 2 名交叉

培养（支持）项目博士生且博士生尚未毕业的不得申报。 

三、招生  

（1）招生简章 



入选项目制定独立的项目招生简章，包括项目简介、报考条

件、学位授予条件等信息，经导师所在学院初审，由研招办审核

后随下一年度博士招生简章统一发布。 

（2）招生目录 

招生目录中设置“交叉培养”支持项目专栏。获批项目名称作

为研究方向，与导师和学科合作导师一并列入下一年度招生目

录。团队“交叉培养”支持项目每年由两个团队自行协商确定团队

成员担任导师和学科合作导师。 

（3）招生名额 

个体项目给定 1 个博士生招生名额，团队项目四年内每年给

定 1 个博士生招生名额。招生名额在导师所在培养单位单列下

达，当年有效，不得挪用。 

（4）招生录取 

由导师所在培养单位负责，严格执行国家和学校的年度招生

文件，坚持“按需招生、全面衡量、择优录取、宁缺毋滥”的原则，

确保招生工作科学、规范、公平、公正。录取时，导师、学科合

作导师与研究生共同签署博士生交叉培养协议，明确交叉培养支

持项目录取身份。 

（5）新生名册 



  新生名册和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，项目录取博士生将备

注“IDT+项目编号”字样。 

四、培养  

（1）培养计划 

由导师和学科合作导师根据学校基本要求、结合交叉项目的

研究需要及博士生的自身情况共同确定个性化的培养计划，报研

究生院批准后执行。研究生所修总学分不得低于普通博士生的基

本要求。 

（2）课程要求 

学位课须从导师所在的一级学科的学位课中选择，选修课至

少有 1 门选自学科合作导师所在的一级学科的课程。  

（3）开题报告 

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立项时申报的交叉培养研究方向紧

密结合，开题报告由研究生院统一组织、集中进行。 

（4）中期考核 

研究生院组织项目中期检查，检查结果反馈导师所在学院，

作为该博士生中期考核评定的参考依据。 

（5）日常管理 



博士生的日常管理纳入导师所在学院进行。根据双导师的安

排，博士生可分别参加导师和学科合作导师的课题组会议，加强

与学科合作导师及其科研团队的交流沟通。 

五、学位  

博士生按导师所在学院的程序和条件完成学位论文预答辩、

送审、答辩等学位申请过程，导师签字处应有导师、学科合作导

师共同签字。 

（1）预答辩 

    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时间、地点须提前三个工作日告知研究

生院，由研究生院选派督导专家列席。 

（2）送审 

学位论文送审时，评审专家应来自交叉培养的两个学科，且

至少一名盲审专家来自导师所在学科。 

（3）答辩 

导师和学科合作导师均在场，答辩委员中须有不少于 2 名专

家来自学科合作导师所在学科。  

（4）学位评定 

学位论文送审及答辩申请由导师所在学院的学位评定分委

员会负责审查，审查通过后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。 

（5）成果要求 



申请学位使用的创造性成果应同时包括导师、学科合作导师

姓名，且成果资助处须注明：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“交叉培

养支持项目”+编号。学位论文封面须标注“交叉培养支持项目”，

注明导师与学科合作导师。 

六、项目退出 

研究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导师和学科合作导师均需签署意见，

经导师所在学院同意并提出处置意见，报研究生院审批。退出项

目后，按普通博士生对待。 

七、附则 

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原《西安

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“交叉培养”项目实施意见》（西交研〔2019〕

155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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